刘秀琴同志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第五次升级应用培训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9月4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及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检查工作会议，对2010年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检查落实情况及暴露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总结，对2011年组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专项检查工作进行了部署。9月15日，又在成都召开了全国中职系统第五次升级应用培训工作会议。下面，根据教育部两次会议精神并结合我省实际，我讲以下几个方面：

一、2010年中职资助检查情况及2011年检查工作安排

中职资助政策是各阶段资助政策中资金量最大、资助面最广的一项，教育部、财政部对此高度重视。去年9月份，教育部下发《通知》，对2007年秋季学期以来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11月份，教育部在各省自查自纠的基础上，派出17个检查组对全国78个市（县）、137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检查的重点主要是受助学生中的高年龄学生人数、涉农专业情况，学校属性，办学资质等，到我省抽查了济南、潍坊、淄博三市的部分学校。从检查的情况看，高年龄受助学生比例下浮明显，涉农专业学校也得到了有效的核查。但同时也发现：一是个别地市没有按照具体部署进行自查，自查工作流于形式；二是部分学校国家助学金的财务管理制度有待规范，所查4所学校都未做到专账核算，与学校基本账户混合管理，使得国家助学金收入和支出账目管理不够规范清晰；三是个别学校受助学生档案资料不健全，学生纸质受助档案资料不完整、没有分类管理，档案保存混乱，档案没有分类管理保存等问题；四是其他办学方式需规范，部分学生采取的是“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办学模式，但没有详细的教学计划、课时安排等资料；五是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存在的问题整改之后又出现了反弹。

今年8月份，教育部再次下发《通知》，对中职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9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及免学费政策落实情况检查工作会议，我们已于9月6日将《通知》转发给了大家，各单位务必给予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尽快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检查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我们将于10月上旬对各市和各中职院校进行重点抽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向相关市、学校下达整改通知，同时将检查结果在全省教育系统通报。教育部将于10月底前对中职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落实及自查自纠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对于检查中涉及的政策和标准，请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全日制学校考核标准。对于全日制学校办学资质的认定，参见教育部2009年之后的政策文件，检查办学资质是否健全，涉农专业是否有审批文件。

二是受教育者资格准入标准。对受教育者必须具有初、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力，具体可以参见教职成〔2010〕7号文件要求。

三是核查学制及教学时限。对中职学历教育学制的核查，参见教职成〔2009〕2号文件。审核的着眼点看学校是否达到中职学历教育时限的要求，每生三年总课时在3000学时-3300学时，基础课占总课时的1/3，专业课占总课时的1/3，顶岗实习时间占总课时的1/3。

四是严格执行联合办学学生管理政策。对于联合办学的学校，要严格执行在学生所在地注册学籍、申请受助，在另一所学校备案的政策。

五是核查全日制中职学校教学点的情况。中职学校按规定不得跨地市设立全日制教学点。

六是核查涉农专业学校情况。自去年秋季学期起，我省中职学校的涉农专业人数增长过大，针对这部分新增加涉农专业的中职学校，各市要重点核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是否有批准开设涉农专业的文件，是否有涉农专业相应的教材，是否具备涉农专业的办学条件，是否有相应的师资，招收的涉农专业学生是否为全日制教学。
七是加大对民办学校的监督力度。
二、全国范围内中职资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受助学生大龄比例偏高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成都会议精神，对于超过25%的，教育部这周将派出检查组提前进行督察。请各单位会后尽快核实一下本市或本学校的大龄学生受助情况，对于不符合受助条件的尽快取消其受助资格。
（二）抢注学籍、学籍异动的问题。个别学校从初中学校获取学生信息，抢注成中职学籍。个别学校对学籍异动重视程度不够，对转出的学生学籍异动不及时，导致学生在另外的学校学籍注册不上。对于该问题，升级后的系统新增一项“学籍查重投诉管理”，学校可以通过这项功能提交投诉，提交后，各级主管部门都会同时看到，该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必须于1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进行处理。

（三）中职资助卡推行进度问题。目前，通过中职系统相关数据发现，部分市中职卡办理比例过低，甚至未办理。按教育部要求，各市须严格执行中职卡开头“62128”特殊序列号，不得以其他名义下发非此序列号的银行卡予以代替。此次系统升级后，银行卡号只能填写以“62128”特殊序列号开头的号码。
（四）中职助学金集中发放的问题。为减少资金流通环节，及时将助学金发放到学生手中，教育部近几年来一直提倡资金集中发放模式，由资助管理部门直接将助学金打入学生的银行卡中。据统计，目前，我省的临沂、菏泽、济南、滨州、莱芜5市以及61个县（市、区）已推行集中发放模式，其他地方也要尽快开展此项工作。

（五）在系统中填报电子照片的问题。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享受资助政策的学生都要填报电子照片，未填报电子照片的学生，可以注册学籍，但进入不了受助学生名单。今年9月7日，全国中职系统已于公安部的身份证管理中心查证系统进行了对接，每天晚上，中职系统将与身份证中心查证系统的照片进行比对，比对不通过的将自动删除，通过的将返回系统，系统会同时出现学校填报与身份证中心返回的两张照片。

（六）免学费政策进展问题。个别地方免学费政策进展较慢，财政资金到位后，学校不及时返还学费。对此，各级资助部门一定要加大检查力度，发现这样的学校要及时处理。

（七）资金结余管理问题。对于国家助学金结余资金，各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对于免学费结余资金，按教育部成都会议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可以与财政部门沟通，适度用于扩大免学费范围、提高标准，或解决新入学学生的免学费问题。

三、对做好下一步中职资助工作的几项要求

(一)继续高度重视学生资助队伍的建设。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加强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是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的组织保障和必然要求。各市、各中职学校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还要确保专职人员的相对稳定。遇到人员变动时，务必做好交接工作，以保障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进一步提高对学生资助及学籍信息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各级、各学校资助部门要根据此次升级培训的内容，严格按要求对资助、学籍信息进行填报、提交、审核，确保信息的真实无误。另外，定期开展核查工作，整顿学籍管理情况，确保受助学生信息的准确。
（三）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服务意识。2009年国家出台了中职涉农专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政策，2010年又将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免学费范围。这相对于国家助学金政策来说，是一项较新的政策。关于免学费政策的各项管理办法、工作程序还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受助学生的认定也有待进一步规范。此外，我们各级学生资助人员，特别是县和学校的资助人员直接面对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希望大家都能用和蔼的笑脸和温暖的心去接待他们，给他们做好政策咨询解释，认真帮助办理有关手续。
四、会后要尽快落实的几项工作

（一）汇报传达会议精神。各市和各学校在会后要将此次会议精神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及时落实相关工作。

（二）尽快按检查通知要求，制定方案，安排检查。9月30日前，各市和各学校要将自查自纠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一式二份报送省教育厅。

（三）尽快安排系统升级培训。9月30日前，各市要将本次升级内容培训到各县（市、区）及各中职学校。

同志们，学生资助工作事关民生大计、事关教育公平。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进我省的学生资助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PAGE  
- 5 -

